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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经济职业学院

2025 年高职单独招生简章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高职

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函〔2021〕36 号）和《自

治区招生考试院关于做好我区 2025 年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

工作的通知》（桂考院〔2024〕189 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探

索人才选拔途径，拓宽优秀人才的选拔渠道，促进高职教育的

健康发展，我校 2025 年继续开展高职院校单独考试招生（以下

简称高职单招）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招生简章。

第二条 学校基本信息

一、学校名称：广西经济职业学院

二、学校代码：14211

三、办学层次：高职专科

四、办学类型：民办高等职业学校

五、学习形式：全日制

六、学校地址：广西南宁市广西－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（武

鸣区里建）教育路 2 号

七、学校网站：https://www.gxevc.com/

八、招生网站：https://www.gxevc.com/zs/

九、咨询电话：0771—6306381（兼传真）、6306382、6306383

十、监督电话：0771—6301430

十一、为加强各项收费管理，确保学校收费工作依法有序

https://www.gxevc.com/
https://www.gxevc.com/z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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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，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办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桂

发改收费规【2019】1145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

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教财【2006】2 号）和广西壮族自

治区物价局、教育厅《关于规范我区高等院校服务性收费和代

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桂价费【2013】1 号）等有关规

定。我校学费标准：

智能工程学院专业 12000-18000 元/人/学年

艺术旅游学院专业 9800-18000 元/人/学年

财贸管理学院专业 11500-15000 元/人/学年

其他收费项目及标准详情可参阅我校收费公示信息。

十二、学校简介

广西经济职业学院成立于 2008 年，学校坐落在自治区首

府、联合国世界人居奖魅力城市--南宁市。在校生 13000 余人，

专兼职教职工 460 余人，办学用地 406 亩，已建成 25 万多平方

米校舍和各种教学配套设施，现有财贸管理学院、智能工程学

院、艺术旅游学院和开放教育学院等四个二级学院，开设 43 个

专业及专业方向。

第三条 学历证书信息

一、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：广西经济职业学院

二、学历证书类型：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

第四条 本简章适用于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2025 年全日制

高职单招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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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招生对象及招生专业

第五条 招生对象

已参加广西 2025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，且符合《自治

区招生考试院关于做好我区 2025 年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工

作的通知》（桂考院〔2024〕189 号）中高职单招报名条件的

考生。

第六条 2025 年我校各专业招生计划将在“广西经济职业

学院招生网”(https://www.gxevc.com/zs/，下同)和“广西高

职高专招生网”(https://www.gxzslm.cn/，下同)公布，最终

招生计划以广西教育厅审定为准。学校严格执行国家、自治区

有关收费政策，按上级部门审定的收费标准收费。

第三章 考生申报

第七条 申报时间及申报方式

一、申报时间：2025 年 2 月 20 日 9:00-3 月 8 日 18:00

二、申报方式：网上申报→网上缴费→网上打印准考证

第八条 申报方法

我校是“2025 年广西高职高专招生联盟”成员院校（联盟

院校名单见附件），联盟测试线上申报方法如下：

方 法 一 ： 登 录 广 西 招 生 考 试 院 网 站

（https://www.gxeea.cn/），点击“考试报名→2025 年广西

高职高专分类考试招生联合测试申报系统”，按要求填写申报

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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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法 二 ： 直 接 选 择 “ 广 西 经 济 职 业 学 院 ” 网 站

（https://www.gxevc.com/），点击网上报名进入“2025 年广西

高职高专分类考试招生联合测试申报系统”栏目填写申报信息。

第九条 缴费

高职单招考生报考费为 100 元/人（报名费 30 元/人，考试

费 70 元/人），考生通过网上支付的方式缴纳。联合测试报考

费用统一由柳州职业技术大学代章代收。

缴费截止时间：2025 年 3 月 8 日 18:00。

考生按规定填写申报信息并足额缴费，不予办理撤销申报

和退款手续。

第十条 打印准考证

申报成功后，考生于2025年3月20日9:00-3月23日9:00，

再次登录广西高职高专招生网（https://www.gxzslm.cn/），

点击“2025 年广西高职高专分类考试招生联合测试申报系统”

打印准考证。

第四章 联合测试

第十一条 所有报考广西高职高专分类考试招生院校的考

生必须参加 2025 年广西公办高职高专院校招生联盟统一组织

的联合测试并取得相应测试成绩。

第十二条 测试时间

2025 年 3 月 23 日 14:30-16:00。

第十三条 测试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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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现场笔试的方式进行，测试为标准化试题，采用标准

化答题卡答卷。请考生自备签字笔、2B 铅笔和橡皮擦。

考生自带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、准考证及必要的考试文具，

按准考证上规定的时间进入考场。

第十四条 测试内容

职业适应性测试内容包含学习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、分析推理

能力等。试卷分三部分，每部分占 100 分，满分 300 分，考试时间

90 分钟。考生可登录“广西经济职业学院招生网”或“广西高职

高专招生网”查看模拟样题。

第十五条 测试地点

联合测试在全区 14 个地级市及部分县级市、县设置考试考

点（另设 3 个备用考点）,考点和考场由申报系统按照考生所在

区域自动安排，具体信息以准考证为准。

第五章 特殊专业要求

第十六条 我校艺术设计、环境艺术设计、数字媒体艺术

设计、工艺美术品设计、美容美体艺术要求考生无色弱、色盲。

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、烹饪工艺与营养、食品检验检测技术、

高速铁路客运服务、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、现代家政服务与

管理、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要求考生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

没有饮食、服务行业所禁止的传染性疾病。

第十七条 体检标准

我校录取考生的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残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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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联合会颁布的《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

见的通知》（教学[2003]3 号文）执行。

第六章 成绩构成

第十八条 成绩构成

高职单招综合测试总成绩由文化素质成绩（满分为 300

分）、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（满分为 300 分）和加分组成。

即：总成绩=文化素质成绩 + 职业适应性成绩 + 加分

一、文化素质成绩为我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中语

文、数学、外语三门科目的原始成绩之和（下同），每门满分

100 分，共 300 分。

二、职业适应性测试采用现场标准化答题方式，包含学习

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、分析推理能力等，试卷分三部分，每部

分占 100 分，满分 300 分。

第十九条 加分政策

一、加分政策

符合加分条件的考生，按规定申报、审核，经公示无异议

后，加分分值计入总成绩。

序号 加分项目 加分标准 申请方式及要求

1 少数民族考生 5分 由联盟根据 2025年广西高

考报名系统中的信息认定。2 烈士子女考生 2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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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加分项目 加分标准 申请方式及要求

3 退役士兵考生 10分

1．在测试申报期内，考生

登录联合测试网站申请加

分；

2.上传获奖证书（或颁奖文

件）、退役士兵证书和诚信

承诺书的扫描图片。图片要

求为 JPG格式，大小为

50k-2M，清晰易辨；

说明：①表中加分项目及加分标准仅适用于本次联盟院校

的高职单招考试；②同一考生符合多项加分条件的，只按其中

最高一项加分分值计入总成绩。

二、材料提交

符合条件并申请加分资格的考生，应在报名时提交符合条

件的证明材料。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有关证明材料

的，视为自动放弃资格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经联盟院校统一评审认定加分，于 2025 年 3 月 18-29 日在

广西高职高专招生网站（https://www.gxzslm.cn/）公示。

第二十条 成绩查询与排序

一、成绩查询

报读我校的考生须于 2025 年 4 月 1 日后登录“广西高职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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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招生网”，点击进入“2025 年广西高职高专分类考试招生联

合测试申报系统”查询本人成绩。

没有参加联合测试或测试总成绩低于广西招生考试院划定

的录取最低控制线考生，不予录取。

二、排序规则

高职单招按以下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：①总成绩，②测

试成绩（文化素质成绩 + 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），③文化素质

成绩，④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，⑤语文科成绩，⑥数学科成绩，

⑦外语科成绩。

第七章 志愿填报

第二十一条 已参加“广西高职高专招生联盟”统一测试

并取得相应测试成绩的考生，于 2025 年 4 月 11 日 10:00 至 13

日 10:00 登录“广西招生考试院”网站志愿填报系统填报相应

类别的志愿，没有填报志愿的考生视为放弃当年高职单招录取

资格。根据招生计划完成情况设置征集志愿，未获得录取的考

生可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 10:00 至 25 日 10:00 再次登录“广西

招生考试院”网站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征集志愿。

广西招生考试院将根据考生成绩及各类型招生计划数情

况，按比例划定各类型的录取最低控制线。

第二十二条 志愿填报从“广西招生考试院”网站“系统

导航—志愿填报—2025 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系统（分类考

试招生）”进入。首次登录时，根据系统登录提示登录系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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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登录后须按照提示完善基本信息。

高职单招批（含征集志愿），实行平行志愿，每个考生最

多可填报 20 个院校专业组志愿，每个院校专业组内最多填报

20 个专业，并可选择是否服从专业组内专业调剂。

第二十三条 我校根据专业情况，43 个招生专业（含方向）

做一个专业组。

第八章 录 取

第二十四条 投档录取时间

投档录取时间为：2025 年 4 月 17 日至 23 日

征集志愿录取时间为：2025 年 4 月 25 日至 27 日

最终以广西招生考试院公布为准。

第二十五条 录取规则

我校录取原则如下：

一、我校采取“分数优先”的录取原则。将进档考生按总

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，优先满足排名靠前的考生专业志愿，

若考生第一专业志愿不能满足，按其第二专业志愿录取，依次

类推，直至完成招生计划为止，总成绩相同时，总成绩排位高

者优先录取。

当考生所填的专业志愿均不能满足时，若“服从专业组内专

业调剂”，则在全部有专业志愿考生录取分档完毕后，再将所有

未录取的考生按总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序（总成绩相同的，按

本简章的成绩排序规则执行）调剂到专业组内有剩余计划的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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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；若考生勾选“不服从专业组内专业调剂”，作退档处理。

二、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缺科或单科成绩不合格的考生不予

以录取。

三、不参加联合测试、成绩为零或总成绩未达广西招生考

试院划定的录取最低控制线的考生不予以录取。

四、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以广西招生考试院提供的为准。

五、根据招生专业计划缺额和考生专业志愿情况，在确保

公平公正的前提下，经广西招生考试院批准同意后进行专业计

划调整，以尽量满足考生专业志愿。

第二十六条 录取名单经广西招生考试院录检通过后，于

2025 年 4 月 28 日前，在“广西经济职业学院招生网”进行公

示，公示 10 个工作日后，按规定发放录取通知书，公示的信息

保留至 2025 年底。

第二十七条 我校于 6月将录取通知书寄至考生高考报名

时填写的通信地址。请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前不要随意更改高

考报名信息中留存的手机号码、姓名、地址。

第二十八条 高职单招是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组成

部分，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。获得录取的考生不得

参加 2025 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录取或其他专科层次的分

类考试招生录取。

第二十九条 日程安排

时 间 内 容 重点提示

2月 20日 网上申 1.申报：

Lqiang
前面已经描述了，这里不再赘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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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:00至

3月 8日

18:00

报、缴费方法一:登录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

（https://www.gxeea.cn/），点击“考试报

名→2025年广西高职高专分类考试招生

联合测试申报系统”，按要求填写申报信

息。

方法二:直接选择“广西经济职业学院”网

站（https://www.gxevc.com/），点击网上

报名进入“2025年广西高职高专分类考试

招生联合测试申报系统”栏目填写申报信

息。

2.缴费：

通过“2025年广西高职高专分类考试招生

联合测试申报系统”提供的网上支付方式

缴纳报考费。缴费后，不再办理退款手续。

缴费截止时间：3月 8日 18：00。报考费

100元/人。

2月 20日

9:00至

3月 8日

18:00

加分资格

申报

考生完成测试申报后，按要求上传相关证

明材料。

3月 20日

9:00至

3月 23日

打印

准考证

报名成功后，考生于 2025年 3月 20日

9:00-3月 23日 9:00，再次进入联合测试网

站申报系统打印准考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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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:00

3月 23日

14:30-16:00

单招职业

适应性测

试

1.单招适应性测试采用现场笔试方式进

行，测试题为标准化试题。测试内容：包

含学习能力、职业潜能等内容。测试均采

用标准化答题卡答卷。

2.考生自带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、准考证

及必要的考试文具，在考试前 30分钟可以

进入考场。

4月 1日后
成绩

查询

报读我校的考生须于 2025年 4月 1日后登

录“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”查询本人成绩，

该成绩作为我校录取依据。

4月 11日

至

4月 13日

填报

志愿

考生于 2025年 4月 11日 10:00至 13日

10:00登录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志愿填报

系统填报志愿。

未获得录取的考生可于 4月 24日至 25日

参加志愿征集，具体时间以广西招生考试

院公布的时间为准。

4月 17日

至

4月 27日

录取

(含征集

志愿)

正式投档录取时间为 4月 17日至 23日

征集志愿投档录取时间为 4月 25日至 27

日

4月 28日
公示

录取名单

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。考生可登录“广

西招生考试院官网”查询录取状态。

按广西教育厅文件规定，考生获得正式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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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后一律不予退档换录取。未获得录取的

考生，可以继续参加当年普通高考及录取。

获得录取的考生不得参加当年普通高考或

其他分类招生录取。

6月
发放录取

通知书
向公示无异议的考生寄发录取通知书。

9月
新生

报到

录取新生统一到广西南宁市广西-东盟经

济技术开发区教育路 2号广西经济职业学

院校本部报到。

第九章 附 则

第三十一条 本简章通过“广西经济职业学院招生网”向

社会公布。

第三十二条 特别申明：我校未委托或授权任何单位、个

人或中介机构进行招生、录取等相关工作。

第三十三条 本简章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如遇国家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和上级有关政策变化，以新规定为准。

第三十四条 本简章由广西经济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负

责解释。

广西经济职业学院

2025 年 1 月 7 日

Lqiang
缺少落款及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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